
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市税务局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关于发布惠州市2023年土地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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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第X号

   按照土地增值税规范化标准化一体化建设工作要求，为持续
做好我市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工作，促进我市房地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市税务局委托有关单位编制了惠州市2023年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标准和惠州市2019年至2022年房地产项目电梯工程造价综合指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 建设部关于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48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1号修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1号修改)、《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2019年第5号）等法律、行政法规及税务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市税务局和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公告发布惠州市2023年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标准和惠州市2019年至2022年房地产项目电梯工程造价综合指标（以下简称“标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范围
   在土地增值税清算过程中，纳税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
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2019年第5号）第二十
七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税务机关参照标准测算其
扣除项目金额，并据以计算扣除。
   二、适用时间和标准
   税务机关参照标准据以计算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时，适
用房产工程开工至竣工期间所对应年度的标准数值。如房产工程
开工至竣工期间跨多个年度的，适用所跨年度标准数值的加权平
均值。
   三、争议解决机制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按照标准据以计算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经税务机关认定后，予以调整。上述相关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设计 （施工）图、竣工图、施工合同、预算书、结算书、工程量清单、材料苗木清单、监理单位签证等。
   四、其他事项
   本公告自2026年X月X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1.惠州市2023年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标准
2.惠州市2019年至2022年房地产项目电梯工程造价
综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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